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门峡监管分局文件
　三金字〔2024〕4号　　　　　　　　　　签发人：郑胜强
　　　　　　　　　　　　　　　　　　办理结果：C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10号提案的答复
赵双良、何书丽、魏厚哲、张全兴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梳理银行业苛刻合同条款，及时释放保证金，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3月20日下发的《关于做好2024年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三政办明电〔2024〕4号）要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门峡监管分局针对您提案事项，围绕住房按揭贷款办理及保证金收取和使用管理，审查了《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和《开发商合作及担保协议/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组织人员对辖内中国银行三门峡分行、农业银行三门峡分行、工商银行三门峡分行、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邮储银行三门峡市分行、广发银行三门峡分行、中原银行三门峡分行、三门峡农商行等8家金融机构进行走访调查，初步理清了住房按揭贷款相关保证金收取、使用等合同条款，并就协商释放保证金提案事项与有关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主要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3月底，辖区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按揭贷款笔数45198笔，按揭贷款余额117.52亿元，收取保证金余额3.51亿元，占按揭贷款余额的2.99%。

二、住房按揭贷款保证金扣取和释放情况
关于“购房户违约而扣取房地产开发企业保证金后，在购房户未全部清偿借款本息前不得向购房户追偿”，通过调查，保证金扣取方面，8家金融机构对于保证金的扣取政策为：若购房客户出现按揭贷款违约情况，金融机构会进行保证金扣划归还违约部分贷款本息并告知房地产开发企业，扣款后，银行和开发商继续同时向违约客户进行追偿，对于追偿收回的保证金及时返还房地产开发企业。

关于“在购房户未全部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和《他项权利证书》前，不予释放保证金”问题，银行保证金释放政策为：对于承担阶段性担保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原则上所有关联贷款已办妥正式抵押登记或已结清（办妥借款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的正式抵押登记手续并将相关他项权利证明文件交签订合同的银行保存等）的可释放保证金。

对于上述问题，经我分局向相关银行机构了解，因其政策制定权限为上级行，且为了防范相关金融风险，合同均为上级行制定的制式合同，基层分支机构无权修改合同文本，目前尚不能修改相关合同条款，也无法在有关联贷款已办妥正式抵押登记或已结清之前，释放相应保证金。
三、积极推动落实房地产新政

一是深入推动辖区银行机构落实《三门峡市进一步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措施》要求，用好用活房地产开发企业存量贷款续贷、调整还款安排等政策，防止出现断贷、压贷，加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紧张问题。二是充分借助目前国家出台的城市房地产协调机制，将符合条件的房地产融资项目或存在问题但经过整改达到支持条件的房地产项目，纳入白名单，引导银行机构进行融资支持，缓解房地产项目建设资金紧张问题，真正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与金融支持的良性互动。目前，辖区6家银行机构已向辖区6个白名单项目授信4.08亿元，放款0.79亿元。
希望您以后继续关注我市金融业改革发展和风险防控工作，多提宝贵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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